
未得之地
經文：書13:1; 23章

一．背景

神選召亞伯拉罕去得祂要他得之地(創12:1-3)。神將亞伯拉罕腳所踏之地

賜給他(創13:14-17)。亞伯拉罕因信稱義(創15:6-21)，神給他看異象，在埃及

四百年後才回來得那地。神選召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(出3:)。出了埃及過

紅海(出14:)。四十年在曠野受訓，進迦南，有六十萬零一千七百三十人進攻

耶利哥(書2:—6:)，用信心攻城，有耶和華為元帥帶領。因亞干之罪在艾城失

敗(書7:)，攻下艾城(書8:)，攻下許多城(書10:—12:)。

二．神對約書亞的啟示

年老但許多未得之地。都是憑信分地(書13:2—19:51)，設六個逃城(書

20:)，利未人得的城(書21:)，對長老的勸告(書23:)：

1.要大膽謹守律法(書23:6)。

2.要專靠耶和華去爭戰得地(書23:7-10)。

3.要分外謹慎愛神(書23:11)。

4.神的話沒有一句落空(書23:14)，遵守必蒙福，否則必受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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